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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位于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北侧近岸

海域，本工程拟在澳角一级渔港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本工程新增设计年鱼货卸

港量 8.65万吨，扩建后全港年鱼货卸港量为 13.17万吨，拟新建东防波堤长 190m，

西防波堤兼码头长 550米，引桥长 207米，系缆岸线长 392米，护坡加固长 116

米，旧堤拆除 78米，渔港综合管理中心 980平方米，港池疏浚 9.0万立方米，

以及配套渔港信息化工程、环保工程、水电设施等。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26813万

元，施工总工期计划安排 36个月。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以网络平台、报纸刊登、

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为主，共进行了两个阶段公众参与调查，具体调查时间、调

查方式见表 1-1。

表 1-1 公众参与调查时间及调查方式

项目 时间 方式 对象
调查执行

情况
公示日期

首次环评信

息公示

委托该项目的

环评工作 7天内
网络公示 社会公众

公示 10
个工作日

2025.5.21~2025.6.4

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

示

环评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编制

完成报送之前

网络公示

报纸公示

（两次）

现场公示

社会公众
公示 10
个工作日

2025.7.9~2025.7.22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25年 5月 19日委托环评单位福建恒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于 2025年 5月 21日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中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单位 7个工作日内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的规定。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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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现委托福建恒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

展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

建设单位：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北侧近岸海域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内容：新建栈桥长 207m，西防波堤兼码头长 550m，防波堤内侧码头泊

位长 460m，设 8个 600HP渔船泊位及 1个 300t渔政执法船泊位，外侧码头泊位

长 120m，设 1个 3000t冷藏运输船泊位。顺延已建一级渔港防波堤建设东防波

堤长 190m，与西防波堤形成渔港口门宽 238m，形成港内水域面积 53.3万 m2。

改造一级渔港防波堤内坡，形成系缆岸线 392m；拟对已建二级渔港西防波堤长

380m段进行拓宽，并拆除堤头段 78m，同时将原二级渔港港内水域疏浚至底高

程-3.0m，疏浚量约 9万 m3；将拟建西防波堤兼码头内侧靠泊及回转水域疏浚至

底高程-6.0m，疏浚量约 5.56万 m3。新建渔港综合管理中心 980m2，以及配套渔

港信息化工程、环保工程、水电设施等。

二、现有工程建设情况

本项目拟在澳角一级渔港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澳角一级渔港位于本项目南侧，

先后经过二级、一级渔港建设，已建成防波堤 1005m，码头 198m，陆域 19460

㎡，管理房 520㎡。港区现状主要包括：二级渔港、陆岛交通码头和一级渔港。

一级渔港（一期）于 2006年 11月取得农业部下发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农计函〔2006〕539号），于 2007 年 11月取得农业部办公厅下发的工程

初步设计批复（农办渔〔2007〕85号），于 2009年 3月、9月分别取得项目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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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意见（漳海渔函〔2009〕2号）和福建省环保厅审批意见，

于 2009年 12月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国海证 093570051号、国海证 093570052号）。

一级渔港建于 2010年 5月—2015年 12月，在 2016年 6月交工验收后投入试运

行，并于 2018年 8月通过了农业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实际建设内容为：澳角

一级渔港从已建的陆岛交通码头堤头处向西北延伸建设一道长 420m的实体式防

波堤，主要阻挡 E~NE向风浪；形成港内水域面积约 26公顷；同时在陆岛交通

码头西侧 135m处建设顺岸式码头 198m，设 6个 400HP渔船泊位，码头后方填

海形成陆域 1.946公顷，设堆场和卸鱼交易区，执法办证中心 520㎡，未建污水

处理站。一级渔港于 2025年 6月完成了竣工环保验收。

三、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与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 废水产生及排放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目前澳角港区运营过程产生的废污水主要为港区工作人员和

执法人员生活污水、码头冲洗废水、码头初期雨水、到港船舶生活污水和船舶含

油污水。渔船不在港区维修，无机修废水产生，鱼货到港后即外运，不在港区加

工，无加工废水产生。

① 港区生活污水

港区工作人员定员 5人，执法人员定员 10人，生产时间人均生活用水量按

0.15t/d、排污系数 0.85计，则港区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 1.91t/d。港区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处理后，通过澳角村污水管网，进入陈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② 码头冲洗废水

一级渔港码头面积为 6366㎡，布置卸鱼区面积 2790㎡，堆场面积 3576㎡，

码头面清洗用水按 4L/m2·次，每天清洗 1次，则码头卸鱼区和堆场清洗用水量

为 25.46m3/d，6748m3/a，废水产生系数按 0.85 计，故码头冲洗废水产生量为

21.64m3/d，5735m3/a，目前码头冲洗废水未收集直排入港池，影响海水水质。

③ 码头初期雨水

考虑到码头在雨天不进行冲洗，码头初期雨水的水质与码头冲洗废水水质相

当，码头初期雨水未收集，直排入港池，影响海水水质。

④ 到港船舶废污水

根据现场调查，澳角港区现有渔船约 876艘，以 200~600HP 渔船为主，每

天到港船只按总数 50%计，约有 438 艘渔船停靠在本港区，船员定员平均约 5

人，人均生活污水量按 80L/d 计，船舶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 175.2t/d；到港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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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底油污水平均每艘 20kg，据此可估算到港船舶含油污水产生量约为 8.76t/d。

到港船舶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均由船主交由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理，不在港区排放，

不纳入港区污染物排放量计算。

（2） 大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澳角港区运营过程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港区鱼货产生的鱼腥味、到港船舶和车

辆排放的尾气，均自然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为 TSP、NO2、烟尘、CO、烃类和

臭气等，会对空气产生一定影响。由于本地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渔获物的装卸和

运输车辆的平均密度不高，其尾气污染源强也较小，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据调查了解，港区未建设鱼产品加工区和交易区，目前港区对码头装卸后产

生的鱼产品废弃物主要采取当天及时清运的处理方式，并对场地进行清洗以保持

港区卫生环境的清洁，产生的臭气污染源强较小，基本不会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

（3） 噪声产生及排放情况

澳角港区现有噪声源为到港车辆、船舶以及装卸的机械运行产生的噪声，根

据调查噪声级可达 70~80dB。评价单位于 2025年 4月 9日至 10日委托福建南

方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 2天的采用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港区厂界噪声达《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要求，说明现有

工程产生的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小。

（4） 固体废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港区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鱼产品废弃物、港区生活垃圾、船舶垃圾。

由于鱼产品不在港区进行深加工，渔货到港后即送出港区，因此鱼产品废弃

物产生量较小，澳角港区设计卸港量约为 4.52万 t/a，鱼产品不在港区内加工，

鱼产品废弃物主要为装卸过程散落的少量废物，产生量较小，鱼产品废弃物按日

卸港量的 1/10000计，渔港作业天数按 265天计，澳角港区平均每日渔货卸港量

约为 171吨，则鱼产品废弃物产生量约为 17.06kg/d，年产生量为 4.52t/a。鱼产

品废弃物尽量回收利用，不能利用的定点收集后，每天由环卫单位清运，运往当

地垃圾处理场统一处理；严禁向港池抛弃。

港区现有工作人员 15人，按每人每天 1.5kg计，则港区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为 22.5kg/d，年工作时间按 265天计，年产生量 5.96t/a。渔港码头定点设置垃圾

箱，港区内生活垃圾由澳角村环卫进行统一清理，运往当地垃圾处理场统一处理。

据调查了解，船舶不在港区进行机修，船舶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上岸，集中

堆放到码头的垃圾桶，并入生活垃圾集中处置。船舶废油收集至港区废油暂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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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理。

（5）现有工程环境风险应急措施

澳角港区的环境风险主要为船舶碰撞溢油事故风险，据现场调查，澳角港区

编制了《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一级渔港防范船舶活动水污染应急预案》，港区针对

船舶溢油风险配备了应急物资，包括围油栏、吸油材料、溢油分散剂等。

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经理 联系电话：18960159266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福建恒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18859140980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

见，请填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下载网络链接：详见下方。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经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通过电话方式向建设单

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示单位：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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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 项 目 首 次 环 评 信 息 公 示 选 择 在 福 建 环 保 网

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38920.html上进行，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2025

年 5月 21日—2025年 6月 4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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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福建环保网首次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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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均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于 2025年 7月 9日进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

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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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特公开以下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公众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征 求 意 见 稿 全 文 的 网 络 下 载 链 接

https://www.fjhb.org/huanping/erci/40246.html 或者登录“福建环保网”搜索“澳

角中心渔港”获取。（备注：征求意见稿已删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以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向我司或环评报告编制单位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陈城镇、澳角村及相关团体、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

见，请填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接，自行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经

在本公告发布起 10个工作日内可通过电话、邮件反馈给建设单位或评价机

构。

建设单位：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总 联系电话：18960159266
环评单位：福建恒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18859140980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2025年7月9日至7月22日）。

公示单位：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

时间：202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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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网 络 公 示 选 择 在 福 建 环 保 网

（https://www.fjhb.org/huanping/erci/40246.html）上进行，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

(2025年 7月 9日—2025年 7月 22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3-1。

图 3-1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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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在海峡都市报刊登，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2025年 7月 9日—2025年 7月 22日），且在征求意见期间内公开信

息为 2次，第一次为 2025年 7月 11日，第二次为 2025年 7月 14日，公示照片

详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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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海峡都市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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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在项目所在地澳角村村委公开栏和陈城镇政府宣传栏进行张贴本项目环评

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2025年 7月 9日—2025年 7月 24日），

公示现场照片见图 3-3、图 3-4、图 3-5。

图 3-3 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澳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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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陈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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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网站查阅次数为 211次，

建设单位没有收到公众查阅报告书纸质版本的需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不属于环境影响方面公

众质疑性意见多的项目，因此，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司于 2025年 8月 1日在福建环保网网站进行《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

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

求。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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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及公众参与说明公示

目前，我司委托福建恒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

渔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编制完成，拟于近期报送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审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现将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全本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公示（已删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以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公示如下：

如需进一步了解环评的相关信息，可以以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与建设单位

联系。

建设单位：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村委

联系电话：许先生

联 系 人：18960159266

电子邮箱：76926645@qq.com

本次公示附件：

附件 1：《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全文公

示版）

附件 2：《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附件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公示单位：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

2025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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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开方式

本次全本及公众参与说明公开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在报告书送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审查和报批前，于 2025年 8月 1日在福建环保网

网站进行《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网址：

https://www.fjhb.org/huanping/quanben/40758.html），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6-1。

图 6-1 报批前公示截图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

心渔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项目两次公示期间，

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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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福建省东山县澳角中心渔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福建省东山

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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